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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帅

中国法制对接WTO规则
在交锋与磨砺中共成长

面对日趋增多的国际
贸易摩擦，我国企业已从
最初的不知所措，甚至无
人应诉，逐步发展成学会
运用规则，结成联盟，有
组织、按步骤、有层次地
应对贸易摩擦。统计数据
显示，目前，我国企业面
对反倾销等贸易摩擦应诉
率已达到 90%左右，对来
自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
反倾销应诉率更是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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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 10 年，中国取得了令世
人瞩目的成就，这得益于中国法治
的完善和进步。10年间，我国积极
履行入世承诺，对法律法规进行了
大规模清理和修改工作，构建产业
安全保护机制，为我国参与国际贸
易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随着中国全球化步伐的进一步
加快，国际贸易中贸易壁垒、贸易
保护、贸易摩擦等争端也逐渐增
多，如何在全球贸易中对争端进行
有效解决，推动企业更深入更广泛
地参与全球贸易，成为考验中国法
治建设成熟与否的新命题。
“入世 10 年中，我们收获颇

丰。”日前，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
首席合伙人李永乐在接受 《中国企
业报》 记者采访时说，“经过入世
10年的洗礼，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断
完善，而通过学习与实践，我国律
师已有了在 WTO 法律框架下为企
业提供法律服务的经验与信心。”

知识产权
从被动应诉到主动出击

“入世 10年来，我国的知识
产权制度不断健全、知识产权法律
法规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文化水平
不断提升、专利审查质量不断提
高，今后，我国将进一步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在世界舞台上展示
知识产权大国形象。”对于中国入
世后在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成就，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日前做
出了如上评价。

企业的感受则更加深刻。不久
前，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裁冯军在公司赢得对东芝惠
普侵权诉讼一审后曾公开表示，
“希望国际品牌正视中国知识产权
崛起的现实。”

冯军说，“由于中国企业对于
WTO 框架规则不熟悉，原来一直
是被动应诉，现在积累到了一个阶
段，应该主动出击了。”

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主任孙建
红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说，“为改变中国知识产权立法落
后且与 WTO规则不相适应的局面，
中国先后修改了《专利法》 (2000
年 )、 《商标法》、 《著作权法》、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2001年)、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及 《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等知识
产权领域的法律、法规，并建立起
保护知识产权的大范围综合管理体
系，通过成立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组
并在法院建立独立的知识产权审判
庭等举措，加大了保护知识产权的
执法力度。这些发展和进步主要是
中国市场经济日益发展以及全民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所推动的结
果。但 WTO 独特而严格的规则义
务要求无疑是外在、直接的推动因
素。”

在国家修改并完善知识产权领
域法律法规的同时，孙建红等律师
也参与到了知识产权司法过程中，
一则案例至今让孙建红等律师记忆
犹新。“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内的
诉讼，首先引起较大影响的是华谊
兄弟在 2002 年投资拍摄的贺岁片
《大腕》 遭侵权，法院判侵权一方
赔偿华谊兄弟 35 万元人民币，这
在当时是非常大的金额。”孙建红
说。

对于我国知识产权的现状，孙
建红表示，“入世 10 年，我国企
业的知识产权文化水平大大增强，
意识也进步很快。从版权范畴来
说，以前一部电视剧在网站的授权
费用也就是几万到几十万。而现在
一集优秀的电视剧费用就高达 150
万元。从这个层面就能看出我国版
权业的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
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孙建红认为，要解决版权保护
中的问题，“首先要从立法角度增
大侵权人的侵权成本，我国现行法
律对版权的侵权处罚上限是 50 万
元，但没有设置下限，这样就使很
多企业得到的赔偿往往仅是损失的
九牛一毛。所以，应该设置赔偿下
限，并且使其达到较高的水平，这
样既保护了版权所有者，又增加了
侵权成本，同时还可以预防侵
权。”

“其次，应简化维权企业的司

法程序并在一定条件下采取
举证责任倒置。”孙建红说，
“做到对版权最大程度的保
护。”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
研究所国际经济法室副主
任刘敬东认为，“由于历
史原因和社会发展等因素，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和
执法还存在诸多尚待解决
的问题，特别是在执法方
面，虽已采取各种有力措
施加以完善，但仍存许多
不足，从入世之初到今天，
WTO 对中国的知识产权法
律制度的影响仍在持续，
并不断加大。”

融资并购
此时出海正当时

10年来，在跨国投资业
务中，我国企业也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

对此，北斗鼎铭律师事
务所国际业务及证券与资
本市场部顾彦滨感受颇深，
“10 年前，一家美国企业花
500 万美元并购江苏一家名
为紫荆花的公司，当时感
觉这是一笔很大的交易。
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国外的基金、风投 （VC）
和私募 （PE） 都逐渐进入

中国。”
而随后便产生了人民币基金，

发展速度非常快，近几年，人民币
基金无论数量还是资金总额，都已
经使外币基金无法望其项背，完全
扭转了外币基金为主导的势头。也
就是说，现在已经从外国资金到中
国并购发展到了我国资本去国外并
购的局面，而且这种海外并购已经
越来越普遍，其中既有大企业，也
有小企业。这是我国经济及相关法
律和政策发展的一个最好体现。

国内投行在国外的动作也越来
越大，已经从“小试身手”的东南
亚市场开始转战欧美市场。

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在这 10
年里达到了高潮。这些在国外上市
的企业，以前都是依靠境外资金支
持，而现在，支持的主力变成了国
内资金。

同时，传统的商业银行在国外
的业务量也在大量扩展。之前，走
出去的传统商业银行主要为我国跨
国企业服务，现在，我国走出去的
商业银行已经能争取到很多外国企
业和个人客户，并且涉及的业务多
为国外较多的按揭、并购、贷款等
等。

顾彦滨透露，律师事务所入世
之前的收入基本都来自于诉讼、仲
裁以及法律顾问等传统业务。而现
在关于风投、私募、跨国并购、跨
国上市等方面的业务明显加大，从
传统的诉讼变成了诉讼和非诉，形
成了国内和涉外业务相结合的平衡
发展趋势。这主要源于企业需求的

增加。
顾彦滨认为，从

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以
及法律环境来说，现
在都是企业走出去从
事私募、上市和并购
业务的一个良好时
机。首先是国家制定
很多优惠政策鼓励企
业走出去，其次是经
济危机使国外企业估
值较低，加之人民币
处于高位。这会使走
出去的成本和风险都
相 应 降 低 。 这 样
“练手”的机会非常
难得。 “从我们最
近接触的项目来看，
国外的法律和政策环
境都在为引资开绿
灯，甚至之前不让我
国企业染指的资源矿
产也在可收购的范围
内。”顾彦滨向记者
透露。

不过顾彦滨同时
指出，企业走出去要
避免盲目。首先要符
合我国的法律框架和
程序，其次要了解目
的国的司法风险及程
序，聘请专业的法律
人员并给予相应的支
持。

参与案件
从慎做原告到填补WTO空白

资料显示，自入世以来，中国
作为争端方参与了世贸组织 30 起
案件,涉及 21项争端。其中,在 8起
案件中作为起诉方,涉及 8 项争端；
在 22起案件中作为被诉方,涉及 13
项争端。

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侯焕然向记者表示，“加入世贸组
织 10年来,中国通过世贸组织解决
贸易争端,经历了从忐忑到逐步自信
的过程。”

侯焕然说，“ 2007 年以前，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纠纷诉诸
WTO 争端解决的尚不足 3 例。而
入世初期中国对待 WTO 争端解决
机制非常谨慎，原则上不会主动当
原告。”

据介绍，中国第一次利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 2002年 3 月
26日,中国与欧盟等 WTO成员起诉
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但中国是在
继欧盟、日本和韩国之后提出的磋
商请求和设立专家组请求，且指控
事项与其他 WTO 成员几乎相同。
因此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这项诉讼
“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独立参
与 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一定程
度上有“搭欧盟便车”的成分。

2007年是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
的第一年，也是涉及中国的 WTO
争端解决案件爆发增长的一年。这
一年里，WTO 成员所提起的全部
13起争端解决案件中，针对中国的
就达 4起，有关中国作为当事方的
案件占全年提起案件的近 40%。

2009 年，WTO 新发生案件涉
及中国的则更是达到了半数之多。
这使得中国超越美国、欧盟成为当
年 WTO争端解决的主角，2009 年
也因此被某些学者称为“中国在
WTO争端解决中的崛起年”。

事实上，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
为全球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据
WTO 统计，2010 年我国出口额占
全球总量的 10%，但针对我国的贸
易摩擦却占到全球的 35%。

谈及原因侯焕然分析指出，一
方面在于美、欧等 WTO 成员对于
走出过渡期的中国不再“克制”；
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已经积累了一
定的“实战”经验,具备了指控其他
WTO 成员的专业能力和人才。而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外贸
易的迅速增长让其他经济体不能不
注意到中国“崛起”的影响。

学会通过 WTO 解决贸易争端
的同时，中国也对 WTO 规则产生
了影响。
“中国提出的有些指控，是

WTO 成员从未提出过的复杂问题 ,
这促使 WTO 争端解决机构对相关
WTO 规则做出了开创性的解释，
从而填补了 WTO判例的空白。”侯
焕然告诉记者。

据悉，在中国诉欧共体对华紧
固件产品反倾销措施案中，专家组
和上诉机构一致认定，欧盟对华反
倾销的“分别待遇”的做法违反了
WTO《反倾销协定》 第 6.10 等条
款的规定。这一裁决否定了欧盟对
中国长期以来的这一做法。

争端解决
从盲目服从到积极争取

在入世 10年的不断磨砺中,中
国利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与
其他 WTO 成员的贸易争端的能力
显著增强。2007年，中国第一次单
独就美国的“双反”措施发起
WTO 争端解决，象征着中国政府
自此开始,，对待 WTO争端解决的
态度更加趋于理性。复旦大学法学
院教授、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
业务总监龚柏华认为，“中国在针
对美国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案
中，能够在上诉阶段峰回路转,取得
巨大胜利，是中国政府利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成熟的标志。”

而身为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调解员，同时是北斗鼎铭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的韦庆岳则是用自己
的亲身经历，陪伴着中国企业走过
了入世 10年的历程。
“从入世 10 年的整个历程来

看，企业在入世初期对 WTO 相关

争端的解决往往处于不了解相关规
定而导致的盲目屈从的状态。”韦
庆岳说，“因为 WTO框架下的相
关争端解决总是涉及国际贸易，所
以很多文书都是通过国际中介机构
甚至是外交部门转送的，这样的文
件到了对 WTO 规则不很熟悉的人
手中，往往在没有积极争取自身合
法权益的情况下，就答应了对方的
要求。这是非常可惜甚至是令人痛
心的。那些不成功的案例，往往在
合同中就有可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的条款，而这些条款却被眼睁睁地
忽略了。”

韦庆岳说，“其实 WTO 相关
争端并不可怕，争端的双方都是平
等主体，只要熟悉 WTO的相关规
定，我国企业就能最大限度地保护
自身合法利益。”

韦庆岳指出，“解决 WTO 相
关争端首先要熟悉其相关法律法规
框架，‘无知’是最可怕的，一定
要杜绝。其实，企业要注意尽可能
在国内相关机构解决争端，这样做
可以最大限度的争取优势。如果不
能在国内解决问题，就争取到中国
香港、新加坡等华人有优势的地方
去解决。就算这两点都做不到，也
不用担心。只要不打无准备之仗，
就不会出大问题。”

目前，韦庆岳正在代理一家企
业的 WTO相关争端解决案件，虽
然相关机构还没有做出裁决，但实
战经验丰富的他还是信心满满。
“无论是前期准备还是后期应诉，
我们都做了充分的工作。所以对结
果，我们信心十足。”韦庆岳表示。

韦庆岳认为，政府应加强对企
业 WTO 相关规定的普及和宣传。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世界
贸易组织研究会名誉会长徐匡迪也
曾表示，入世对政府提出的是一种
体制性的挑战，首先要求政府入
世。入世以来我国政府改变了长期
以来对经济事务介入过深、干预过
多的状态，抛弃了长期作为经济活
动直接参与者的角色，实现了政府
职能定位的创新，推动政府职能转
向公共服务化和法制化,比如政府采
购法、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等法
律的颁布就是最好例证。

相关人士表示，贸易法制也提
高了公民和法人的诉讼意识。面对
日趋增多的国际贸易摩擦，我国企
业已从最初的不知所措，甚至无人
应诉，已逐步发展成学会运用规
则，结成联盟，有组织、按步骤、
有层次地应对贸易摩擦。统计数据
显示，目前，我国企业面对反倾销
等贸易摩擦应诉率已达到 90%左右,
对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反倾
销应诉率更是达到 100%。

共同成长
期待下一个十年

“2010年，我们的律师事务所
诉讼总收入达到了 6900 多万。这
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与 WTO 相
关的法律业务。”李永乐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高兴的表示。“我们非常
感谢 WTO，因为入世 10 年来，我
们的业务水平和业务量都有了长足
的发展。而接纳更多的企业涉外业
务，也是我们今后发展的重点和方
向。”

李永乐表示，我国在加入
WTO 后，世贸组织对法律上的要
求和与我国政府以及企业的对接变
得非常立体，政府做的工作包括对
之前与 WTO 不协调法律法规的清
理和修改，对之前不完善的法律法
规进行查漏补缺等等，政府所作的
这一切是先决条件，否则水平再高
的律师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

日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前主任李荣融在回顾入市
10 周年时表示，10 年来，我们加
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建
设，出台了 3000 多部法律法规，
修改和制定颁布了公司法、物权法
等法律法规，依法规范政府、企
业、中介组织的权利，保障市场主
体的合法权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发展提供保障。

而对于今后的发展，李永乐表
示，“入世催动了很多企业对法律
服务的要求，经过 10 年的发展我
们已经完善了我们的业务领域和队
伍。对于与企业共成长的我们来
说，期待下一个 10年。”


